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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养老模式中的法律安排

养老规划师考试研究中心



曾先生与配偶生育一子，后全家移居美丽国并入籍。与妻子离异后，曾先生独自回国内创业

，经过多年打拼，年近70的曾老先生个人持有国内高级别墅一套、商品房一套以及美丽国存款约100

万美金。

与李女士确定恋爱关系并计划登记结婚，李女士提出要在国内公寓加名或以李女士名义开设银行账号

并存入300万现金作为保障。曾先生子女知道后坚决反对。无奈之下，曾先生与李女士和平分手。

受房屋限购政策影响以及李女士婚恋经历等各方面影响下，曾先生考虑到希望独生子能提供养老保障

，遂将国内购买的商品房改为登记在儿媳妇名下，出于亲情考虑，双方未签署代持协议。不久后，儿子与儿

媳感情不和发生矛盾，儿媳不承认代持物业事实，拒绝配合曾先生办理过户。

曾先生将高级别墅出售后得款2000万，用1000万买了一套平层，留下1000万元自用。2019年前后，在

深圳“同盈基金”购买了价值400万元基金。近日该基金因涉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团伙被抓获

，但曾先生400万投资血本无归。曾先生考虑到老有所依，落叶归根，遂到佛山南海在一家自称“医养结合

”的养老机构一次性投资了100万。目前该项目涉嫌诉讼超过100家，曾先生投资款面临无法收回。

曾先生的养老困惑：



养老法律安排：

1、通过设定居住权和婚内协议来厘

清与二婚对象的财产。如无二婚对象，

则，物色养老机构来颐养天年。

2、解除代持协议，办理房产过户。向

海南养老机构提起诉讼追回损失。

3、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变现资产，用

于购买养老信托和对应的保险产品。

4、由于与儿子分居异地，儿子无

法履行赡养义务，物色监护机构、

养老机构来签署《意定监护》协议、

遗赠抚养协议和《医疗遗嘱》。



林医生（女）晚婚晚育，年近40与张某结婚并育有一子张A。因张某在婚内出轨导致感情破裂

而离婚。张A与林医生感情深厚，与张某感情一般。故张A归林医生携带抚养。作为补偿，婚后购入

价值1000万的房产归林医生。

离婚后因工作繁忙和精神压力等原因，林医生患病一度存在生命危险。林医生眼看张A尚未成年，父

母年事已高也无力协助照顾张A，且林医生与其他兄弟姐妹关系紧张。林医生顾虑：若将财产由张A单独继

承，万一自己去世后，张A将由张某抚养。但张某已婚且生育一女，张A因继承所得的存款和房产份额都会

变相由张某掌控。张A的经济、生活、学习生活难以保障。若财产归父母继承，又兄弟姐妹会虎视眈眈。

林医生经过一段时间悉心休养，病情得到控制。卢某(男）在其生病期间对其悉心照料二人互生情绪，

林医生冒着高龄产子风险，产下女儿卢爱情结晶A。现卢某提出登记结婚。

婚前婚后：



•圈中人寿险资源网收集整理制作，未经圈中人寿险资源网授权请勿转载转发，违者必究

养老法律安排：

1、将离婚获得的房产为父母设置了

居住权，确保家人和孩子居者有其屋，

为被恶意交易等设置障碍。

2、与合适的监护人签署了《意定

监护协议》，为自己和儿子指定人

监护人，并约定在符合条件时可以

处分家庭资产用于养老和儿子成长。

3、为自己和孩子购买了保险。

4、与卢某签署了《婚前协议》

5、订立遗嘱，将主要财产由父母、

儿子继承。以及在子女未成年时，

指定遗产管理人。（类信托）



张某为某高校教授，与配偶生育一子一女。女儿张某1结婚后搬离家庭。儿子张某2与李某结婚。

晚年张某与妻子购入商品房，退休后与儿子一家同住。张某2于2019年重病离世。张某配偶于2020

年去世。

此后至2022年11月期间，丧偶儿媳李某利用与张某共同生活得便利，借机控制张某银行卡并私下转

走100万元。张某1发现其父亲银行卡内百万存款不翼而飞。张某因年龄老迈今年已经被诊断患上脑退化症

，无法出庭。由于张某已经丧偶，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缺失。张某1是以第二顺位法定监护人身份，提起

诉讼要求李某返还张某财产。庭审中，李某当庭出示张某在公证处公证遗嘱，遗嘱约定由李某负责照顾老

人的生养死葬，待张某百年归老后，张某现价值800万的房产归李某一人所有。同时，李某加入监护权争

夺战，要去法院顺应张某意愿，指定其为监护人。

李某丧偶后一直住在张某家，名为照顾和履行“生养死葬”的扶养义务，实际吃喝住用都是用张某的钱。

张某2眼见张某生活质量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一旦去世，张某家庭资产包括100万银行存款和800万房屋

会旁落李某处。一时间，张某1陷入僵局，着急如焚。

张教授的监护之争：



养老法律安排：
1，通过申请张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指定

女儿张某1作为指定监护人，从而重新取得了案

件主导权。

2. 张某1行使监护人的职责，从更有利于老人

健康出发，为其安排有医康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让其颐养天年，也避免李某无质量的“扶养”

行为。

3. 张某1行使监护人的职责，起诉要求李某返

还侵占的100万元。

4. 由于李某没有继续扶养张某，实际没有履行

完遗嘱指定的“生养死葬”义务，故李某无法

完全获得该房屋，李某如意算盘落空。张某1通

过监护制度来对抗遗嘱，让老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享，监护制度优胜之处凸显。



常见夫妻模式：

按年龄组合，分为老夫

少妻、老妻少夫、同龄

夫妻三类。

按照婚姻关系分类，可

分为一婚夫妻和再婚夫

妻。





民法典：【第二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

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 老年人与配偶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关于夫妻间法定抚养义务：



①如年纪大一方父母健全且

兄弟姐妹众多，应建议其尽

快做好财产安排和订立遗嘱，

避免妻儿无法获得全部财产

②如果是首婚且有婚生子女，

年老一方宜提前做好养老规

划和家庭财产分配，为婚生

子女留部分财产，避免少夫

少妻再婚导致家庭资产流失

老夫少妻或老妻少夫
养老规划的法律安排 ①“少年夫妻老来伴”，从年轻时就要善待伴侣，老年时才可能

获得更高质量的陪伴，家庭内形成敬老孝老好家风。

②夫妻共同订立遗嘱方式来确定家庭财产分配，原则上预留足够

养老储备资产，才做传承安排；若不动产有限的家庭，可通过与

子女设定居住权实现老有所养，若涉及资产众多子女众多的家庭，

可以通过家庭协议和遗嘱方式落实资产分配和赡养问题

③若为失独、空巢等膝下无儿长者，或子女无能力赡养,通过遗赠

抚养协议或者意定监护、住房方向抵押来解决养老问题；若涉及

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败家子”和“啃老”行为，可以通过法方式

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或责令停止啃老，并可以通过财产安排如

保险等金融工具来进行资产隔离和有条件传承，或者通过与子女

签署协议方式来养老。

④若子女为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还有通过遗嘱方式提前为

子女指定监护人，通过保险等财产传承安排，通过法监护机构+监

督人方式实现子女的生活保障和生活质量。

同龄或一婚夫妻型养老的法律安排

①若双方年级相若、没有再生

育子女，与原配偶所生子女均

无法近距离履行赡养义务的，

则可通过夫妻共同订立遗嘱方

式来确定家庭财产分配，原则

上预留足够的养老储备资产，

才做传承安排；

②若双方膝下无儿或身体不佳，

要通过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意定

监护、住房方向抵押来解决养

老问题。

再婚夫妻型养老的法
律安排



经济上供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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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延伸思考：赡养等于就是给钱吗？

精神的抚慰

生活的照料

长者特殊需求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

赡养义务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

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关于子女赡养义务：



法定的子女包括：

婚生子、非婚生子、

养子女、有扶养关系

的继子女



1.若涉及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败家子”

和“啃老”行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方式要求子女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或责

令停止啃老，并可以通过财产安排如

保险、信托等金融工具来进行资产隔

离和有条件传承.

2.新型“养老”方式，通过与子女签

署协议方式来养老。

3、若不动产有限的家庭，可以通过

与子女设定居住权实现老有所养，若

涉及资产众多子女众多的家庭，可以

通过家庭协议和遗嘱方式落实资产分

配和赡养问题.

婚生子女养老的法律风险排
查

1.若涉及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败家子”

和“啃老”行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方

式要求子女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或责令停

止啃老，并可以通过财产安排如保险、

信托等金融工具来进行资产隔离和有条

件传承。

2、若涉及资产众多子女众多的家庭，

可以通过家庭析产协议和遗嘱方式落实

资产分配和赡养问题。

非婚生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
子女养老的法律风险排查

1.若涉及子女不尽赡养义务“败家子”

和“啃老”行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方

式要求子女履行法定赡养义务或责令停

止啃老，并可以通过财产安排如保险、

信托等金融工具来进行资产隔离和有条

件传承。

2、若涉及资产众多子女众多的家庭，

可以通过家庭析产协议和遗嘱方式落实

资产分配和赡养问题。

3.若已经解除收养关系，或者预测该子

女会在父母失能失智情况下不履行赡养

义务，则通过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意定监

护、

养子女养老的法律风险排查



据正观新闻报道，有人40岁从工作了15年的单位辞职，每天陪父母跳舞、买菜、

逛街等，每月父母还会开4000元的工资；“回家有事做”，是全职儿女和啃老族之间

最大的区别。民法典规定，如果父母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向成年子女提供物质帮助，

子女强行“啃老”，就侵害了父母的民事权利，父母有权拒绝。但对于大多“全职儿

女”而言，一方面，他们并不会单纯享受在父母羽翼下生活，而是肩负起更多家务；

如果不是全职在家，这些家务无疑要父母承担。另一方面，有人居家并非“躺平”了

事，“持家”是为了更好择业，“家政”体验对未来的工作未尝没有帮助。

全职儿女：



近亲属型养老：

分为法定义务养老、通过协议

方式有偿提供养老、出于“敬

老爱老”传统美德，自愿和义

务提供的养老。



根据《民法典》第1074条、第1075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3条第1款，结

合实务，近亲属养老关注事项：

（1）近亲属养老义务人分别为孙子女、

外孙子女、弟弟和妹妹。兄弟姐妹包括

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

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

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2）近亲属法务养老义务有前提条件：

即孙子女、外孙子女具有负担能力；由

哥哥、姐姐抚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

弟和妹妹。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 有负担

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

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

女、外孙子女，有抚

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

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

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

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五条 】 有负担

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

的义务。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

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

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关于近亲属养老型抚养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民法典》【第1129条】

丧偶儿媳、丧偶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如何认定“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对此，《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规定:“对被继

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者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

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

关于女婿/儿媳妇、
丧偶女婿/儿媳妇赡养义务：



第三方养老型：

（1）适用老年群体：主要为有一定经济能

力的老年，且子女有赡养能力不愿赡养或者

子女没有赡养能力；也包括没有子女的老年

人。

（2）养老方式：一是签署养老服务合同，

去专门养老机构；二是与指定人员建立养老

关系等。



剧照《幸福院》
从国外引入的“抱团养老”“抱团养老
村”“闺蜜抱团养老”有中国特色的“互
助养老”。

身体状况基本相同01

志同道合、兴趣爱好相

近、价值观相符
02

03 家庭理解



养老法律安排：



小结与思考：

不同家庭需要不同的养老规划，“法律+金融”安排将更好的服务

有需要的人，用法律为幸福晚年保驾护航。律师+养老规划师，专享式

“一对一”私人法律服务，专业化团队服务，服务内容清单化可视化。

共同打造有温度、有尊严、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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